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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 2023 年度保定市政工业务考试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支部： 

根据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办公室《关于

组织 2023 年度政工业务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和保定市思想政治

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工作办公室《关于组织 2023 年度保定市政

工业务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要求，现就 2023 年度政工业

务考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把握申报人员资格条件 

1.事业单位须是管理岗位主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参加

政工业务考试，其他人员一律不允许参加。 

2.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须具备《河北省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办法》

规定的管理岗位条件，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不允许参加考试。 

3.事业单位初次参加政工专业职务评定的人员，按照《河北省

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办法》第 7 条规定执行。 

4.企业参评人员，按照《河北省政工专业职务评定办法》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5.所有获得其他系列专业职务任职资格后调入政工岗位的转

评人员，必须符合管理岗位条件才可报名参加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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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政工业务考试 

2023年全市高级、中级政工业务考试由市政工职评办整体统筹。 

1.试卷分类。试卷分为高级试卷和中级试卷两类。 

2.网上报名。2023 年全市政工业务考试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

行，不需缴纳报名费用。6 月中下旬，申报高级、中级政工专业职

务人员完成网上报名。河北大学、河北农业大学、河北金融学院、

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、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省属高校按照

“属地管理原则”在保定市报名。 

网上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9 日； 

打印准考证时间：7 月 11 日—14 日； 

网上查询考试结果时间：8 月 5 日之后。 

3.组织考试。7 月 15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9:30—11:30，在保定

学院考试。 

4.考试题型。考试试题分为“简述题”和“思考论述题”两种

题型，由考生结合工作、学习实际回答。   

5.合格证有效期限。政工业务考试合格证有效期分别是：考试

成绩 60 分—70 分，当年有效；71 分—90 分，两年内有效；91 分

以上，三年内有效。 



 - 3 - 

三、有关要求 

1.严格落实关于事业单位管理岗位政工人员申报的有关要求，

严格把关申报人员的管理岗位条件。如有违反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

年考试成绩。 

2.1970 年以前出生的人员采取微信小程序报名登录系统时，如

无法登录，可使用电脑版报名系统登录。 

3.请参加政工业务考试的考生及时关注报名情况及成绩等网

站信息。 

 

 

附件：1.电脑版网上报名考试流程示意图 

          2.手机版微信小程序报名考试流程示意图 

      3.报名网址和报名微信小程序二维码 

      4.打印准考证网址和打印准考证二维码 

      5.成绩查询网址和成绩查询二维码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党委宣传部 

2023 年 6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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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电脑版网上报名考试流程示意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5 - 

附件 2 
 

手机版微信小程序报名考试流程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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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报名网址和报名微信小程序二维码 
 

1.报名网址：https://bm.yks365.net/202306/hbxcbm 

2.报名微信小程序二维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bm.yks365.net/202306/hbxcb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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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 

打印准考证网址和打印准考证二维码 
 

1.打印准考证网址：https://at.gl.yks365.net/202306/hbxcat 

2.打印准考证二维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at.gl.yks365.net/202306/hbxca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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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 

成绩查询网址和成绩查询二维码 
 

1.成绩查询网址：https://cj.gl.yks365.net/202306/hbxccj 

2.成绩查询二维码： 

 

 

 
 

 

 
 

https://cj.gl.yks365.net/202306/hbxccj

